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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22-036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建生 杨秀芬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新华都

大厦北楼 7 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新华都

大厦北楼 7 层 

传真 0591-87812085 0591-87812085 

电话 0591-87987972 0591-87987972 

电子信箱 CIO@nhd.com.cn counselor@nh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互联网营销业务  

1、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一家以数据研究为基础的效果营销及产品运营服务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一站式的数字营销整

合解决方案及服务实现客户商业价值最大化，并快速提升客户的互联网品牌影响力以及电子商务市场竞争

力。 

 按业务类型划分，主要包括互联网全渠道销售及电商运营服务。 

 公司为合作的客户搭建互联网销售渠道，挖掘并分析行业及运营数据，进行互联网品牌及产品定位、

线上全渠道营销策划，提供包括供应链管理等在内的全链条一站式的托管执行服务，并以效果为核心进行

监测，将运营过程获取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对整体服务进行不断的优化与迭代。同时，基于服务客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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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信息与数据，公司不断与品牌方合作或自主开发符合行业趋势及消费者需求的C2B定制化产品并成

功实现线上运营。 

目前，合作对象包括全友家居、泸州老窖、汾酒、云南白药、青岛啤酒、红星、伊利、水井坊、竹叶

青、杏花村、郎酒、张裕、五粮液、劲牌、金佰利、古井贡、养元、习酒等国内知名品牌客户及京东、天

猫、抖音、唯品会、网易考拉等知名互联网平台客户。 

2、市场地位与竞争力  

 公司以数据研究为基础，依托于自有数据研究系统，经过在行业内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构建了以数字

营销服务、产品定制化营销服务以及电商运营服务为核心的多领域服务生态链，可为国内外知名品牌提供

互联网全渠道的营销服务，并在此过程中赋能平台、品牌及消费者。 

 对于品牌方而言，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帮助品牌方实现高效的互联网营销服务，通过承担互联网运营商、

广告投放及咨询公司等多个专业角色最终落脚于品牌价值及销售业绩的双向达成。 

 对于平台而言，无论天猫、京东等传统电商品牌，还是拼多多、抖音、快手等新兴平台，都需要更多

的生态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助力平台成长，传达平台战略，践行平台规则。 

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司具有较为成熟的消费者运营能力，能够更加精细的进行消费者服务，利用跨平

台的多层次营销工具，准确触达消费者，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北京、杭州、济南、南京等地区设立分子公司或办事处，业务范围横跨日化

用品、医疗器械、母婴用品、家居、酒水、乳饮等领域，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一批优质的客户资源；同时

已与天猫、京东、唯品会、拼多多、抖音等多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二）零售业务 

1、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公司零售业务包括经营超市百货，为公司的传统业务。主要为消费者提供丰富、高性价比的商品和便

捷、智能化的购物体验。零售业务经营模式主要包括购销和联营。购销即公司直接向供应商采购商品，由

门店进行销售并取得商品销售收入的一种经营模式，购销模式的毛利来源于购入商品和销售商品之间的差

价。联营即供应商在公司门店内相关区域设立专柜，提供相应的商品并由供应商的销售人员负责商品销售

的一种经营模式，公司为供应商提供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促销、统一收银、统一结算等服务。 

2、出售零售业务板块11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事项 

近年来公司零售业务受电商冲击较大，消费者持续被线上渠道分流，门店客流量下降，品牌方对实体

零售商的资源投入下降；随着专业店、餐饮零售店、前置仓、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兴零售模式不断涌

现，竞争对手的快速扩张，导致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加剧。为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实现资源配置的聚焦，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置出零售业务板块资产。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剥离零售业务后，公司主营业务将从互联网营销业务和零售业务变更为互联网营销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572,980,710.06 3,558,378,856.98 28.51% 3,018,611,04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8,484,952.62 1,001,106,870.45 5.73% 845,038,388.0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032,128,155.07 5,191,220,010.39 -3.06% 6,005,518,98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03,061.96 181,926,275.45 -90.65% -756,322,38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6,111,554.49 156,702,864.52 -89.72% -636,436,3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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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950,565.19 123,279,722.81 95.45% -147,481,41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7 -88.89%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7 -88.89%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19.29% -17.64% -59.13%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32 亿元，同比下降 3.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0.31 万元。其中互联

网营销业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9.25 亿元，同比增长 32.99%；净利润 1.2 亿元，同比增长 19.46%。互联网营销业务是公司

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零售业务的业绩同期相比波动较大，主要受上年同期享受疫情优惠政策、本期执

行新租赁准则以及零售市场竞争加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进而拖累公司整体业绩。如剔除零售业务后，2021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42 亿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73,875,554.07 1,095,601,926.60 1,074,970,356.33 1,287,680,3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416,114.60 -6,855,754.57 -24,197,735.88 -32,359,56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477,741.33 -6,686,310.94 -22,101,177.37 -33,578,69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207,232.62 -158,912,193.98 8,414,973.58 112,240,552.9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经自查，北京玖施酷科技有限公司经销商品收入按净额法确认更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原则。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项目及经营数据进行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8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80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49% 195,063,727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8.59% 58,778,367 0   

福建新华都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8% 42,282,000 0   

杭州瀚云新领

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4,228,194 0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阿里巴巴（成

都）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4,228,194 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4.89% 33,445,500 0   

倪国涛 境内自然人 2.57% 17,618,600 13,213,950   

陈志勇 境内自然人 2.54% 17,415,172 0   

新华都购物广

场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 10,384,303 0   

崔德花 境内自然人 1.24% 8,498,781 0 质押 8,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陈志勇先生系新华都集团法定

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新华都集团、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陈发树先生和陈志

勇先生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2、杭州瀚云和阿里巴巴成都为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其它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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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2021

年4月14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80%，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

205,369,164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将不超过71,496.22万元（含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2021

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2）2021年6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492），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3）2021年6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1492号）。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并逐项回复，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

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6日、2021年7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4）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即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将不超过56,013.12万元（含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5）2021年8月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及调整后的方案，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说明》进行

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

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说明>（修订稿）》。 

（6）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6）。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于2021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于2022

年1月1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公司于2022年2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公司拟通过现金出售的方式，向控股股

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持有的零售业务板块11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具体详见2022年2月12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公司于2022年3月5日披露了《关于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同意撤回申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披露了《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8）、《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3）等相关公告，定于2022年3

月30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 

2021年11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与公司董事长倪国涛先生签订了《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新华都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8,456,3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协议转让给倪国涛先

生。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12月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6）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年1月19日，公司分别收到新华都集团和倪国涛先生的通知，根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过户日期为2022年1月18日，

过户数量为68,456,3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过户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过户价格为4.40元/股。具体详见公司

2022年1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3）。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国涛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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